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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園區之方向，同時停止「中科四期二林園區調度使用農業用

水計畫工程」，避免破壞百年大圳，以還彰化縣民公道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87） 

魏委員明谷就「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因為友達光電公司投資設廠停擺，導致開發計

畫生變，影響彰化縣民的就業機會與地方經濟發展甚鉅；另該開發計畫案的政策草率，侵害人權，

間接戕害政府公信力，因此，行政院除應為草率的錯誤政策向彰化縣民道歉，追究國科會相關失職

人員之責任外，應儘速針對 631 公頃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之用地從長計議，調整園區之方向，同時停

止『中科四期二林園區調度使用農業用水計畫工程』，避免破壞百年大圳，以還彰化縣民公道」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科會查復如下： 

一、園區開發屬國家產業發展重大政策，國科會開發二林園區前，已先邀集產業界及學術界等公正

人士成立遴選委員會評估用地需求、函徵推甄基地，依環境條件、開發潛力及開發執行等評

選向度指標進行遴選，並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報行政院核定後開發，並非

無目的及無限制擴建。 

二、有關因大度攔河堰計畫取消，竟編列預算委託彰化農田水利會興建調度農業用水計畫工程，引

發與農民搶水爭議： 

該調度用水計畫係開發案原規劃之中期用水方案，並非因大度堰計畫暫緩而興建，且彰化農

田水利會之調度原則，係優先提供農業灌溉使用，配合農民灌溉習性，透過加強灌溉管理方

式，於夜間及不施灌期間蓄存，提供園區使用，實無搶水之情形。 

三、有關已投入經費恐將付諸流水： 

目前投入經費主要係辦理土地取得、前期道路、排水及滯洪設施，均屬固定資產建設，具有

改善當地交通及防汛等實質效益，未來園區營運更可提供就業機會及促進地方繁榮，因此，

已投入之經費實非無效益之耗費，絕非付諸流水，政府實無草率行政之情形。 

四、二林園區因受產業與長期水源供應生變因素影響，爰建議需再審視檢討開發計畫，希望朝更低

耗水之方向調整，以因應外在環境變化，並已啟動跨部會機制進行研討。後續若有相關計畫

或工程需遵循調整事項，則必依相關規定程序處理。 

五、國科會將秉持環境保護、產業發展、創新導向、友善地方等原則，並以審慎周延的態度處理，

參酌考量地方民意及各方相關建議，以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 

（五十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中油公司開工率較台塑低，中油公司

不應將經營虧損轉嫁給社會大眾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40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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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就中油公司開工率較台塑低，中油公司不應將經營虧損轉嫁給社會大眾等問題所提質

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關於中油公司開工率問題： 

(一)中油公司設廠比台塑公司早，早期中油公司為充分供應國內用油需求，促進經濟發展，

需生產相當數量的燃料油，因此煉製結構較台塑差，造成重油轉化率不如台塑公司。 

(二)中油公司於煉製結構改善完成前，因其重油轉化率不高，致蒸餾工場開工率受到限制，

因此需由蒸餾工場所供料之媒裂、加氫脫硫等下游連鎖工場，其開工率亦相對較低。 

(三)99 年 12 月迄 101 年 3 月油價緩漲期間，國際原油價漲幅高達 43%，而國內售價僅調漲約

6%，造成國內稅前批售價低於原油成本，導致中油公司鉅額虧損，並非全然係開工率不

足問題。中油公司近年除積極進行煉製結構改善外，透過開源節流方案，採行降低煉製

成本並提升高產值產品等手段，同時也持續進行操作技術的改善，尤其是工場最適化操

作，使既有工場設備與觸媒發揮最大的效能。 

二、針對中油公司績效檢討部分，經濟部業已成立「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由經濟部部

長兼任召集人，邀請企業 CEO、專家學者、消費者代表及相關行政部門代表擔任委員，以改

革中油公司的經營制度與營運作為，具體展現提升營運績效的努力與成果，以回應社會各界

的殷切期待。 

（五十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山老鼠泛濫，讓全台珍貴之山林資源

日漸流失，未見改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9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82） 

許委員就山老鼠泛濫，讓全台珍貴之山林資源日漸流失，未見改善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

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有關查緝、取締山老鼠盜伐案件，在本會林務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之努力下，人贓俱獲率雖

由 96 年之 62%提高至 100 年之 79.6%，但林務人員面對組織集團化及攜有槍械之山老鼠，仍

戰戰兢兢持續向山老鼠宣戰，拚命與山老鼠搏鬥以維護國家資產，絕不鬆懈，並將持續採取

下列措施： 

(一)啟動監視機制：為掌握珍貴林木資源，本會林務局要求森林暨自然資源保育警察隊啟動

監視機制，加強配合林務人員巡視，增加國有林地之見警率，並就可疑人員嚴密監控。 

(二)結合社區力量共同防範：結合社區力量共同防範盜伐案件，擴大國有林周邊社區參與森

林保護工作，自 101 年 2 月 8 日啟動「結合社區加強森林保護工作計畫」，擴大實施由

社區認養林班協助巡護，以引進民間力量來強化巡護效能。 

(三)鼓勵全民檢舉盜伐：籲請社會大眾勇於協助舉報，查獲盜伐、竊取林產物案件者，將從

速依森林保護辦法規定，發給最高可達 300 萬元之保林獎金。林務局並設有免付費 24 小

時檢舉專線電話 0800-000930（林林林救山林）及 0800-057930（林務局救山林），以提


